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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环发﹝2020﹞ 52号

关于对部分高排放车辆提前淘汰实施补贴的通告

经市政府同意，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人民身体健

康，加快我市高排放机动车淘汰更新，根据《国务院大气污染

防治行动计划》《关于印发江苏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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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对提前淘汰的部分高排放汽油车、

柴油车实施补贴。通告如下：

一、补贴范围

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2005年 12月 31

日前登记注册的汽油车和 2012年 12月 31日前登记注册的柴油

车（不包括三轮汽车、低速载货汽车和摩托车）提前淘汰（不

包括转出），同时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，可以享受本次补贴：

（一）机动车在本市登记注册；

（二）机动车于公告发布之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在本市

报废汽车回收企业报废、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；

（三）车辆提前报废的，其实际使用年限距离江苏省规定

强制报废年限一年（含）以上，且非因自然报废或交通事故等

导致直接报废的。其实际使用年限计算的起始日期为车辆初次

登记日期，终止日期为车主将车辆交售给机动车报废回收拆解

企业的日期（以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上“交车日期”为

准）；

（四）行政事业单位和财政供养单位的车辆淘汰不享受本

次补贴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根据车辆类型、登记年限，实施差别化补贴标准，具体见

下表。不同年度淘汰车辆的补贴金额=补贴标准*系数。202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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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的，系数为 1.3；2021年淘汰的，系数为 1.2；2022年淘汰

的，系数为 0.5。

汽油车淘汰补贴标准
（单位：元/辆）

登记日期

车辆类型

2000年
及以前

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

汽

油

大型 4750 5250 5750 6250 6750 7250

中型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

小型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

微型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

柴油车淘汰补贴标准
（单位：元/辆）

注：专项作业车补贴标准参照同类型车辆

登记日期

车辆类型

2006
年及

以前
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

柴

油

大型客车 12000 16000 20000 24000 28000 32000 36000

中型客车 9000 12000 15000 18000 21000 24000 27000

小（微）型客

车
5000 7000 9000 11000 13000 15000 17000

重型货车 10000 14000 18000 22000 26000 30000 34000

中型货车 6000 9000 12000 15000 18000 21000 24000

轻（微）型货

车
4000 5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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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受理时间

自发布之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，每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

假日除外），上午 9:00～11:30；下午 14:00～16:30。逾期不再

受理补贴申请。

四、受理地点

高排放车辆提前淘汰补贴申请根据机动车注册地由无锡市

区、江阴市、宜兴市各自属地受理。机动车转移登记的，以发

布之日前的转入登记地为准。

无锡市区在市公安局车管所设立高排放机动车辆提前淘汰

补贴联合窗口，专人负责受理审核。江阴市、宜兴市分别设置

窗口负责办理。

五、补贴程序

（一）车辆拆解注销。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（以下简称车

主）携带车辆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、《机动车行驶证》、《机

动车注册、转移、注销登记/转移申请表》将机动车交售给本市

报废汽车回收网点（网点名单见附件 1），并取得《报废机动

车回收证明》和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。

（二）申请办理。车主携带以下材料，到补贴申请受理窗

口办理补贴申请：

1、《无锡市高排放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申请表》（附件

2）一式二份；

2、《报废机动车汽车回收证明》第五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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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复印件，查验原件；

4、身份证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查验原件；

5、车主所有人的银行账户复印件。

6、车辆所有人为自然人的，由其本人办理补贴申请。单位

车辆由代理人办理的，需提供委托证明原件、代理人身份证复

印件，并查验原件。

（三）审核发放

1、市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在 10 个工作日内联合对受理材

料进行审核。

2、对不符合发放条件的车辆，市公安局在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及时通知车主并说明原因。

3、市公安局在收到专项资金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补贴资

金通过银行直接发放至车主提供的银行账户。

（四）车主应当于 2023年 1 月 31 日前办理申领手续，超

过期限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一律不予补办。

对买卖、伪造、变造相关证明，挪用、骗取补贴资金的单

位和个人，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六、其它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江阴市、宜兴市参照执行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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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无锡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网点

2.无锡市高排放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申请表

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无锡市公安局

无锡市财政局 无锡市交通运输局

2020年 10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7

附件 1

无锡市报废汽车回收网点

企业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1 无锡新三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惠山区前洲镇杨家玗村 82102449

2
无锡市银辉汽车回收有限责任

公司
无锡市钱藕路 126号 83203364

3 无锡市石门汽车拆车厂 无锡市钱胡路 567-3号 83706334

4 江阴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
江阴市锡澄路 333-335

号
86029578

5 宜兴金属回收有限公司
宜兴市宜城镇谈家干团

氿西路
139615461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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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无锡市高排放车辆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申请表
编号：

淘
汰
车
辆

信
息

车牌号：苏 B 牌照颜色：蓝□ 黄□ 黑 □

所属地区
车辆
类别

客车：大型□ 中型□ 微、小型□
货车：重型□ 中型□ 微、轻型□

注册地址

燃料种类：汽油□ 柴油□ 车架号：

初次登记日期： 注销日期：

回收证明号： 注销证明号：

使用年限距离江苏省规定强制报废
年限一年（含）以上□

非因自然报废或交通事故等
导致直接报废□

是否已享受过其他老旧机动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：是□ 否□

车
辆

所
有
人

车主名称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个人/单位开户银行名称
个人/单位开户银行帐号

行政事业单位或财政供养：是□ 否□ （单位车辆填报此项）

代理
人

姓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
声明如下：

1．本人（单位）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；

2．本人（单位）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生态环境部门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公安部门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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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6日印发


